[bookmark: _GoBack]酒店对顾客遗留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马××诉丰都县尚都酒店健康权案
        
裁判要旨
酒店对入住顾客的遗失或抛弃的物品，有清理的义务，未尽义务造成后入住顾客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2016年7月14日，范××（4岁）跟随其奶奶田某入住丰都县尚都商务酒店8010号房间，范××在玩耍时，将他人弃置在柜子里的吸食毒品的用具翻出来玩耍，后误吸用具中的毒品残留物，导致中毒。2016年7月15日在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7月21日出院，诊断为甲基苯丙胺中毒、中毒性心肌炎、上呼吸道感染。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多次到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门诊治疗。在治疗过程中，范××支付治疗费共计4088.58元，举示的交通费发票金额为1045元，住宿费发票金额为2320元。2017年8月23日，经重庆市南岸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范××目前未构成伤残，后续治疗费约需12000元，范××支付鉴定费1550元。
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1）责任主体与责任划分问题；（2）赔偿金额等问题。
（1）责任主体与责任划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结合本案事实，原告误吸毒品残留物，其主要原因系被告对自己经营管理的宾馆未尽到管理义务—全面清洁客房，清除有毒有害等垃圾导致，因此丰都县尚都商务酒店系责任主体。本案原告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判断有毒有害垃圾，但是其监护人有监护管理的责任，防止其受到损害，由于其监护人未完全尽到监护责任，导致其在酒店房间玩耍时，误吸毒品残留物是导致原告损害发生的次要原因。为此应依法适当减轻被告的责任，减轻的部分责任由原告或者其监护人负担。综上，从该案发生的原因力及被告过错程度比较，以被告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为公平。
（2）赔偿金额等问题。原告的交通费、住宿费、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合计为28443.58元。按照被告负担80%的比例，被告实际赔偿的金额为22754.86元。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等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
（1）被告丰都县尚都商务酒店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范××医疗费、护理费等经济损失人民币22754.86元；
（2）驳回原告范××的其余诉讼请求。

被告丰都县尚都商务酒店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丰都县尚都商务酒店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规定，对入住的旅客未严格采取实名登记，致使他人冒用其他人的身份信息入住该宾馆且在该宾馆内吸食毒品，在吸毒人员离开后，又未按照行业管理规定，及时将吸毒人员用矿泉水瓶子自制的吸毒工具作为废弃物清理干净，致使范××误食吸毒人员遗留在宾馆房间内的有矿泉水瓶子自制吸毒工具内含有冰毒的矿泉水，致身体遭受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一审确定其责任比例80%并无不当；范××为未成年人，当范××饮用时监护人未能及时制止，也有一定过错，一审确定其承担20%责任恰当。本案中，虽然公安机关通过侦查确定了造成被上诉人范××误吸食毒品的吸毒工具遗留人员，但吸毒人员并非侵权行为人，其不应对范××承担责任，一审未追加其作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保障顾客入住安全、卫生是酒店的义务
休闲旅游，入住酒店在当今社会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标志着我国公民生活质量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新的形势下，给我国的旅游服务业创造出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旅游、酒店、餐馆等服务行业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服务方法，卫生安全的要求，相关行政部门也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下列公共场所：（一）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三）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五）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六）商场（店）、书店；（七）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第三条 “公共场所的下列项目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一）空气、微小气候（湿度、温度、风速）；（二）水质；（三）采光、照明；（四）噪音；（五）顾客用具和卫生设施。公共场所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由卫生部负责制定。”、第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造成严重危害公民健康的事故或中毒事故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对受害人赔偿损失。违反本条例致人残疾或者死亡，构成犯罪的，应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消毒、保洁。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由此，保障顾客入住安全、卫生是酒店的义务。
2、公共场所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是其经营场所卫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得出对酒店等公共场所从事管理经营，由于用具不符合卫生标准所发生的中毒事故，公共场所经营者是民事赔偿的义务主体，并非流动客人。流动客人遗留的垃圾，清理义务在公共场所经营者或管理者，结合本案，原告在酒店入住期间，由于丰都县尚都商务酒店对毒品残留物未清理干净，卫生不达标，导致原告中毒，遭受损害，应当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法院判决被告承担80%的赔偿责任，公平合理。
3、行政违法行为并不必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吸毒是行政违法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但是并非就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否承担民事责任，要考量行政违法行为的行为是否是民事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相反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他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后果，后者被前者引起的客观联系。[footnoteRef:0]违法行为与过错，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违法是行为的客观属性，表明的是行为在客观上违反法律规定。过错则是行为的主观属性，是存在于行为人观念中的主观状态，在这种主观状态的指导下，行为人才去实施行为。行为从客观上看是违法行为，但行为人主观上对实施这一行为既过失又无故意，在过错归责情况下，则不构成侵权责任。确定因果关系的理论非常丰富，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属理论，疫学因果关系说，盖然因果关系说，间接反证说，法律因果关系说等学说。这些学说中，相当因果关系说成为普遍采用的学说，该学说是19世纪德国学者巴尔首先提出，由克利斯发表《论客观可能性的概念》一文确定了它的基础。该学说的核心是某一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某种结果，尚不能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必须在一般情形，依社会的一般观察，亦认为能发生同一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有因果关系。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最为困难的是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其他介入的条件。确认行为是损害结果发生适当条件的，认定行为与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否则为没有因果关系。判断的规则可用法律原因规则。行为对于损害而言，既是事实原因，又是法律原因的，即可确定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可用实质要件规则判断，如果被告的行为是原告受损的实质要件或者重要要素，那么被告的行为就是原告受损的重要原因。法律上的原因也称为近因，最近是指因果关系的最近。确定法律上的原因，一是分析直接原因，二是分析后果的预见性，三是分析介入原因。直接就是没有被打断，预见性，就是被告只对他预见的后果负责，介入原因，是在被告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介入了外来的事件或者行动，介入的原因改变了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改变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与责任。当介入原因能够取代被告的行为，介入者就取代原被告成为适格的责任承担主体。结合本案，被告由于管理不严，或者疏忽大意导致未发现顾客入住酒店房间吸毒，留下毒品残留物，但是对于残留物的清理义务是酒店，并非吸毒客人，换句说，尽管吸毒的客人吸毒是违法行为，但是对于吸毒后垃圾遗留在房间，并不属于违法行为，因为按一般消费观念客人的垃圾都是留在房间，等待服务人员清理干净，至于是否清理干净并非由客人来预见，或者说由客人履行清理义务。该项义务应当由酒店来履行。因此吸毒人员留下残留物的行为既不违法也无过失，并且与原告的损害不具有最近的原因，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由此吸毒人员遗留残留物的行为，与受害人之间的损害，不存在民事赔偿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相反酒店在该当的客房清洁义务的应作为行为中，因为疏忽大意，没有彻底干净清理吸毒人员的留下的垃圾，其应作为而未作为的行为是导致原告误食残留物，受到损害才是近因行为，并且系主要原因行为，同时监护人未完全尽到监护责任是次要原因行为，为此吸毒客人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的法律责任，丰都县尚都商务酒店在实体与程序上均属于适格被告，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原告监护人的监护不力，应适当减轻酒店的赔偿责任。 [0:  杨立新著：《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三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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